
法務部 112 年線上人權影展 

抽獎活動說明 

一、活動本旨： 

為促進社會大眾對兩公約保障內涵及促進轉型正義概念之理解，加強人權知能

之可近性，法務部（下稱本部）於本年度辦理線上人權影展，為提升民眾參與

人權教育活動之意願，爰辦理旨揭抽獎。 

二、抽獎資格： 

凡於112年 11月 30日至 112年 12月 20日期間，參加本部線上人權影展活動，

並填寫線上問卷者，即可參加抽獎；每人至多有1次抽獎機會，觀看多部影片

並多次填寫問卷者，仍僅獲1次抽獎機會。 

三、獎項及名額 

首獎：Apple AirPods Max，1名；備取1名 

貳獎：AirPods Pro（第 2 代），1名；備取1名 

參獎：Moshi IonGo 5K 帶線行動電源，3名 

肆獎：in89豪華影城電影票券2張，10名 

伍獎：兩公約人權悠遊票卡特製版1張+皮革識別證件套1個，35名 

四、抽獎日期及公告中獎名單： 

本部將於113年1月17日下午公開抽獎並於當日公布中獎名單。又抽獎日期如

有異動，以人權大步走網頁（https://www.humanrights.moj.gov.tw/，下稱本網

頁）公告為準，中獎名單同步公告於本網頁及本部 Instagram（帳號 moj.tw），

歡迎訂閱本網頁電子報並追蹤本部 Instagram，以隨時關注公告內容。 

五、領獎須知： 

(一) 中獎者請於 1 1 3年 1月 26日前（以寄送時間為憑），以 E-mail（限參加

本 活 動 所 使 用 之 相 同E-mail ） 將 領 獎 之 聯 絡 資 訊 回 信 至

humanrights@mail.moj.gov.tw。 

(二) 依財政部國稅局規定之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，獎項價值超過新臺幣（下

同）1,000 元，須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。獎項年度累計總額超過1,000

元整，本部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開立扣繳憑單予活動中獎者；獎項價值

達 20,010 元以上，依法應扣繳 10%稅金。 

(三) 中 獎 者 來 信 確 認 領 取 獎 項 時 ， 本 部 將 以 人 權 信 箱

humanrights@mail.moj.gov.tw回傳領獎單據，請於收到檔案後 1週內，詳填

資料並親自簽名後，掃描回傳或將正本寄回本部： 



1. 收信人：法務部法制司 

2. 地址：100204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號 

3. 電話：02-21910189 

(四) 若獎項價值達依法須代扣稅金者，本部將另行通知繳款方式，中獎人亦

可選擇親臨本部領獎，同時繳交稅款及領獎單據。 

(五) 拒納稅款、未依期限回復或未依本部之要求正確填寫並回傳領獎單據

者，皆視為棄權；該獎項若有備取名單，則由備取者替補；若備取者亦

棄權或有其他視為棄權之情事者，則該獎項之中獎者即從缺，不再予以

遞補。 

(六) 獎品寄送須知： 

1.本活動獎品僅提供寄送予居住於中華民國臺澎金馬地區內之居民，中獎

者所提供之寄送地址若非屬臺澎金馬地區者，恕無法寄送。 

2.收件人姓名、收件地址、聯絡電話等寄件資料請正確填寫，若因寄件資

料不完整或不正確，致獎品無法寄送或無法聯絡收件人，視同棄權。 

3.如有任何不可歸責本部之事由，而致寄予中獎人之獎品有遲延、遺失、錯

誤、或毀損之情形，本部不負賠償責任。 

六、個人資料保護： 

(一) 本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，於本活動範圍內進行蒐集、電腦處理及

利用之個人資料，僅為達成公布中獎名單、寄送獎品及申報稅負等目的之

用，不作其他用途。 

(二) 本活動結束且獎項寄送等後續相關程序執行完畢後，本部將主動刪除個

人資料部分，僅保留統計、分析等抽象數據資料。 

(三) 請參加者確認願意將個人資料，包括但不限於姓名、聯絡地址、電話、

E-mail等資料提交給本部。 

(四) 參加者可以隨時向本部要求查詢、請求給予複本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、請

求停止處理、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。於收到參加者要求後，本部將在相

關法令許可之範圍及合理期間內依要求進行處理。 

(五) 參加者如不願意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將影響參加本活動之權利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 獎項詳細內容、顏色與規格皆以實物為準，中獎者不得要求將本活動之

獎項轉讓予第三人，亦不得要求兌換為等值商品或現金。 

(二) 兌換獎項之產品或服務使用規定，服務品質規格需參照生產商或服務商

提供之標準，並由其獨立承擔法定責任。 

(三) 若因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於本部之事由（包括且不限於獎項有缺貨或停



產之情形），致無法提供原預定獎項時，本部得自行決定變更商品，改

由其他等值商品取代之。 

(四) 本部保有隨時修改或終止本活動內容及相關獎項之權利，如有任何變更

內容或詳細注意事項，將公布於本網頁，恕不另行通知。參加者於回傳

滿意度問卷時，即視為同意接受本部公布之活動規則及注意事項，如有

違反，本部得取消其參加及中獎資格。 


